
 

 

证券代码：688548 证券简称：广钢气体 公告编号：2024-011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合肥启航恒鑫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1 月 4 日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合肥启航恒鑫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设立合肥启航恒鑫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管部门最终核定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

肥启航恒鑫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合

肥启航恒鑫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截至目前，合肥启航恒鑫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订。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产业基金募集进展概述 

鉴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筹备过程中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综合考虑基金设

立方案与进度，经公司与其他合伙人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对本次合伙企业的出资

人及认缴出资额进行变更。新增投资方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新阳”)。本次新增投资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后，基金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

类型 
名称/姓名 证件号码 住所 

认缴出资

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出资，后续将按照基金缴款通知履行出资

义务。 

（二）新增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1,338.1402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61605688L 

普通 

合伙人 

安徽启航鑫睿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91340111M

A8NWG334M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兴业

大道 388号 

2,000 1.88% 

有限 

合伙人 

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1340111M

A8Q9R8X9F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清潭路 693号中

德合作创业园 9号楼

808 室 

28,050 

 

26.40% 

 

有限 

合伙人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

司 

91340100M

A2N01AQ0E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清潭路 693号中

德合作创新园 9号楼

809 室 

15,000 

 

14.12% 

 

有限 

合伙人 

苏州高新阳光汇利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1320505M

A26J67A20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

号金融谷商务中心 11

幢 
13,250 

 

12.47% 

 

有限 

合伙人 

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91340111M

A2NELH38W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翠微路 6号海恒

大厦 605室 
10,000 

 

9.41% 

 

有限 

合伙人 

长三角协同引领（上海）

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1310000M

AC7PLGN9B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芳春路 400号 1

幢 305B室 
10,000 9.41% 

有限 

合伙人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913100007

61605688L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号 
10,000 9.41% 

有限 

合伙人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911101081

02002226D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 号院 5 号楼 1 至 5 层

101、102、103 

5,000 4.71% 

有限 

合伙人 
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913401000

584682396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

河大道 118号包河区机

关后勤服务中心三楼

310 室 

5,000 4.71% 

有限 

合伙人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914401013

04702693J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

红钢路 5号（钢铁基地

内） 

4,950 4.66% 

有限 

合伙人 

深圳创维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 

914403000

886911834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3,000 

 

2.82% 

 

合计 - - - 106,250 100.00%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王福祥 

成立日期 2004-05-12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号 

营业范围 

制造加工与电子科技、信息科技、半导体材料、航空航天材料有关的化学产品、

设备产品及零配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从事与上述产

品同类商品（特定商品除外）的进出口、批发业务及其它相关配套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截至 2023 年

9月 30日） 

王福祥（持股 14.37%）、上海新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1.18%）、上海新科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27%）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情形 
否 

（2）与新增合伙方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本次新增的合伙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及

利益安排。 

（三）变更后的合伙协议主要内容（以最终工商备案为准） 

1、基金名称：合肥启航恒鑫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市

场监管部门最终核定登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规模：人民币 106,250万元 

4、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启航鑫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启航鑫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启航鑫睿”）是合肥

启航恒鑫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安徽启航鑫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兴业大道 388号 

认缴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年 3月 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40111MA8NWG334M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

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安徽启航鑫睿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

码为 P1073768，其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长鑫芯聚股权投资(安徽)有限公司 9,000.00 90.00 

2 上海国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

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以市场监管部门最终核定登记为准） 

6、存续期限及投资期：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合肥启航恒鑫基金存续期

限为 7 年，自首期出资到账日起 4 年内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结束后

合伙企业的剩余存续期限为“退出期”。除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外，投资期满后，

不得新增项目投资决策。 

根据合肥启航恒鑫基金的经营需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后，可延长 2次，每

次 1 年；两次延长期满后，如需继续延期（每次不超过 1 年），须经合伙企业合

伙人会议一致同意。 

7、基金备案：合肥启航恒鑫基金将在基金成立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进行备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未出资，后续将按照基金缴款通知履行出资义务。 

8、管理模式及决策机制： 

（1）为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控制投资风险，基金管理人应组建设

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委会”），聘请 5名委员组成投委会，为基金投资（退出）

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中 2名委员由普通合伙人提名，1名委员由安徽省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1名委员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

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提名，1名委员由其他有限合伙人提名。投委会设



 

 

主任 1名，由半数以上（含本数）投委会委员选举。 

（2）投委会拥有根据本协议约定对相关投资事项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 

①项目的投资和项目退出等进行决策审批。 

②对项目进行过程中重大事项、重大变更计划做出决策审批。 

③决定其他涉及合伙企业在项目权益的重大事项。 

（3）投委会会议由投委会主任召集并主持。投委会主任不能或不履行职务

时，由投委会半数以上委员共同推举 1名委员召集并主持会议。每名委员均有 1

票表决权。表决意见只能为同意或不同意，不得弃权；表决意见不得附生效条件。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审议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投委会委员通过。 

（4）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可随时安排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

会议召开前 5个工作日将会议通知、供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使用的资料，提交给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所有委员。 

（5）基金管理人应根据本合伙协议另行制定《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

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 

9、管理费： 

（1）投资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以下简称“基数”）为全体合伙人的实

缴出资额，管理费=基数×2%/年。期间实缴出资额发生变化的，分段计算后加总。 

（2）退出期内，基数为截至每个管理费支付日基金在尚未退出项目的投资

本金，管理费=基数×1.5%/年。尽管有前述约定，但对于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而言，其退出期内的管理费=《合伙协议》约定

的退出期管理费基数×1%/年。期间尚未退出的投资本金发生变化的，分段计算

后加总。为免疑义，退出期内，合伙企业尚未退出的投资本金发生变化的，其对

应的未退出的投资本金按季度分段计算，每个季度的计算基数以该季度首日对应

的未退出的投资本金金额为准，并按照协议约定方案处理。 

（3）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10、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现金分配 

合伙企业收到的投资收入、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应归属于合伙企业的现金

收入（以上所有统称“可分配收入”）应按照如下约定分配： 

①投资收入按照“先分配本金，后分配收益”的原则，实行即退即分。为避

免歧义，基于临时投资而于投资期内收到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不根据本条进行分配，

而应当用于再投资，投资期届满后收回的临时投资款项纳入可分配收入范围。 

②投资收入在扣除当期相关税费（如有）及合伙费用、预留可预见的合理开

支后的可分配部分，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严格按下列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任一步

骤未实现或百分之一百（100%）完成，则不会进行后续的分配： 

i.按照截至分配时点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其中向违

约合伙人分配收入时需先扣除其未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直至每名合伙人收

到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各合伙人截至分配日的实缴出资额。 

ii.按照截至分配时点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依次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普

通合伙人，直至每名合伙人收到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各合伙人截至分配日的门槛

收益。门槛收益率为年均收益率 8%（单利、税前，实缴出资额分期缴纳或分期收

回的按该等出资进入托管账户之日起分段计算）。 

iii.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获得有限合伙人收取的门槛收益/80%×20%；

此后，8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各有限合伙人根据其截至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额

按比例分配），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③来源于违约金、赔偿金以及项目投资收入以外的可分配收入，应在守约合

伙人之间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合伙人不得参与分配自己缴付的违约金或赔偿

金。 

④投资期过后，剩余未投资的实缴本金除备付合伙企业可以预期的债务和其

他义务、至存续期限届满所需支付的合伙费用、投资期内或合伙人会议已经批准

的投资外，应当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回。 



 

 

⑤合伙企业解散清算时，经整体核算，如普通合伙人获得了超出其按照本协

议的约定应当获得的收益分配金额（如计算错误等），应返还给合伙企业或从其

应获得的清算分配金额中予以抵扣，由合伙企业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2）现金分配支付安排 

合伙企业取得单笔或累计可分配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后，执行事务合伙人应

在 30日内进行分配。 

（3）非现金分配 

①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

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无法变现或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合伙人利益的，

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②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合伙人利益的，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可以按照公允

价值视同现金分配。 

③合伙企业进行非现金分配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负责协助各合伙人办理所

分配资产的转让登记手续，并协助各合伙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受让该等资产

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接受非现金分配的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的非现金资产

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具体委托事宜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相关

的合伙人另行协商。 

（4）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比例承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

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 

（5）税务承担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不属于所得税纳税主体。就每一合伙

人所获分配，该合伙人应依法自行申报缴纳税费；如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合伙

企业负有代扣代缴及其他义务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11、退出机制 



 

 

目前安徽启航鑫睿为合肥启航恒鑫基金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投资退出管理制

度： 

（1）对于已上市的项目，立即对项目进行退出评估，并根据分析定位来制

定相应退出计划及时间安排，并由专人对执行的进度负责监督和管理； 

（2）对于未上市项目，对可能存在的退出时机保持关注，在企业进行后续

轮次融资时，根据最新的价格与估值，充分评估并讨论是否需要转让退出； 

（3）对于相对成熟类投资项目，主要通过 IPO 或与上市公司兼并退出；对

于相对前沿类投资项目，主要通过后续轮次出售、兼并收购等方式退出； 

（4）对于孵化、引进或共同发起类的初创项目，视具体发展情况上市或并

购退出。 

（四）关键人员任职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未持有或认购合肥启航恒鑫

基金份额，未在合肥启航恒鑫基金以及基金管理人中任职。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订，公司尚未对基金实际出资。本次新增投

资方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合伙企业的出资人及认缴出资额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13日 


